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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14时15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 5月 23日 9:15~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4年 5月 23日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召开地点：广西柳州市柳太路 1号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06会议

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曾光安先生因出差，授权副董事长黄海波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2人，代表股份 1,050,435,91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3.4790％。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592,144,1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1468％。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458,291,7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3322％。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7人，代表股份543,764,91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7.683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85,473,1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351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人，代表股份458,291,7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3.3322％。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以现场或通讯方式、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

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会议
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二）表决结果
2023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统计结果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7.01

7.02

7.03

7.04

8

9

10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财务预算的
议案

关于公司聘请2024年度财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柳
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
商品及接受劳务 8,651.2 万
元；向柳工集团及其下属子
公司销售商品500万元）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广
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74,082.3万元；向广
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931.1万元）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柳
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采购
商品17,151.9万元；向柳州采
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2,120.6万元）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广
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采购商
品65,863.7万元，向广西威翔
机械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13,
873.3万元）

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下属子
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国内营销
业务担保授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海外业务
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544,682,363

1,050,181,
515

1,050,271,
815

1,050,374,
76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1,049,518,
46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1,050,435,
915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股）

1,050,292,
655

1,050,292,
655

1,050,292,
655

1,050,379,
085

1,050,384,
085

1,050,384,
085

544,630,533

1,050,129,
685

1,050,219,
985

1,050,322,
935

1,025,958,
164

1,025,963,
164

1,050,379,
085

1,049,375,
205

1,050,383,
955

987,965,255

987,965,255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99.9864
％

99.9864
％

99.9864
％

99.9946
％

99.9951
％

99.9951
％

99.9905
％

99.9951
％

99.9951
％

99.9951
％

97.6698
％

97.6702
％

99.9946
％

99.9864
％

99.9951
％

94.0529
％

94.0529
％

反对

股数（股）

51,830

51,830

51,830

56,830

51,830

51,830

51,830

51,830

51,830

51,830

24,477,
721

24,472,
751

56,830

51,830

51,830

62,470,
660

62,470,
630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0.0049％

0.0049％

0.0049％

0.0054％

0.0049％

0.0049％

0.0095％

0.0049％

0.0049％

0.0049％

2.3302％

2.3298％

0.0054％

0.0049％

0.0049％

5.9471％

5.9471％

弃权

股 数
（股）

91,430

91,430

91,430

0

0

0

0

0

0

0

30

0

0

91,430

130

0

3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0087
％

0.0087
％

0.0087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87
％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1：议案8至议案10、议案12、议案13需以特殊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注2：议案4，公司2023年初未分配利润为4,492,116,882.41元（母公司数，下

同），2023年度实现净利润712,067,651.33元，提取盈余公积金71,206,765.13元，

减去已分配的公司 2022年度（上年度）现金股利 195,120,577.50元后（其中因混

改业绩预测未实现，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补偿公司，已冲销对应的现

金股利 5,548.60元），年末未分配利润 4,935,804,653.99元。公司拟对 2023年度

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以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股本总额 1,951,211,9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共计 390,242,392.40
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6,781万元的44.97%，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

司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分配预案公

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因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

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

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比例。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具体事宜。

注3：议案6，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事务所投标报价的基础上和双方同意的定价原则与中标会计师事务所商

定具体报酬。

注 4：议案 7.01关联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共计持有

505,753,552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25.7485%，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注 5：议案 7.02关联股东黄海波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潘恒亮先生（兼

任该公司董事）合计持股25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0.0130%，对该项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

注 6：议案 7.03关联股东曾光安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肖小磊先生（兼

任该公司董事）、朱斌强（兼任该公司董事）持股 164,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

0.0084%，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注 7：议案 7.04关联股东俞传芬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肖小磊先生（兼

任该公司董事）合计持股 61,15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 0.0031%，对该项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

注8：议案11关联股东曾光安先生、黄海波先生、文武先生、李泳先生、黄祥

全先生、俞传芬先生、罗国兵先生、袁世国先生、刘学斌先生、朱斌强先生、肖小磊

先生、潘恒亮先生、黄旭先生、黄华琳先生合计持股917,45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

的0.0469%，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注 9：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文件。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4

6

7

7.01

7.02

7.03

7.04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请 2024 年度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柳工集团
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商品及接
受劳务8,651.2万元；向柳工集团
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500万
元）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广西康明
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74,082.3 万元；向广西康明斯工
业动力有限公司销售商品931.1
万元）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柳州采埃
孚机械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17,
151.9万元；向柳州采埃孚机械有
限公司销售商品2,120.6万元）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广西威翔
机械有限公司采购商品65,863.7
万元，向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13,873.3万元）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下属子公
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国内营销业
务担保授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海外业务担
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中小股东股

份总数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543,764,913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股）

543,708,
083

543,713,
083

543,713,
083

543,713,
083

543,713,
083

543,713,
083

519,287,
162

519,292,
162

543,708,
083

543,621,
653

543,712,
953

481,294,
253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99.9895
％

99.9905
％

99.9905
％

99.9905
％

99.9905
％

99.9905
％

95.4985
％

95.4994
％

99.9895
％

99.9737
％

99.9904
％

88.5115
％

反对

股数（股）

56,830

51,830

51,830

51,830

51,830

51,830

24,477,
721

24,472,
751

56,830

51,830

51,830

62,470,
66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0105％

0.0095％

0.0095％

0.0095％

0.0095％

0.0095％

4.5015％

4.5006％

0.0105％

0.0095％

0.0095％

11.4885
％

弃权

股 数
（股）

0

0

0

0

0

0

30

0

0

91,430

130

0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168
％

0.0000
%

0.0000
%

表
决
结
果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注 10：议案 4、议案 6至议案 13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应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礼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雯女士、丁锐先生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礼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2024-40
债券代码：127084 债券简称：柳工转2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3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

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下午3：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639号公司一号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2人（代表股东12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66,124,4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171%，其
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股东7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63,734,9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14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
据其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2,389,5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共 9人（代表股东 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832,42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和《浙江大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审
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信贷授权事项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9.01《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59,1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7％；反对 65,2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67,1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07％；反对 65,2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02《关于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875,1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11％；反对 65,2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67,1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07％；反对 65,2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5,951,1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7％；反对 65,2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67,1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07％；反对 65,2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067,59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5,775,5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8％；反对 56,8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9.01、9.02及议案10，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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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3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诺德中心1号楼5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
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宝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1

人，代表股份46,503,9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92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5,004,1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9.93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499,75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997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6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17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84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40,3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093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06,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06％；反对9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5069％；反对9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493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96,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91％；反对 107,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7602％；反对 107,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2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96,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91％；反对 107,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7602％；反对 107,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2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96,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91％；反对 107,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7602％；反对 107,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2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5、《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69,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68％；反对 107,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09％；弃权126,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267％；反对10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2398％；弃权126,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335％。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6、《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79,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83％；反对9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4％；弃权1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734％；反对 9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931％；弃权126,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335％。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沈娜、莫军凯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
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豪尔赛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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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创新
转型进展等，公司将于 2024年5月27日（周一）下午15:00-16:00在全景网举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总经理王新波先生，总会计师、董事
会秘书戴静女士，独立董事李佳铭先生、张志云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7日

（周一） 12: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问题征集专题
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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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5月9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报
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091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问题认真落实、核
查与回复，鉴于《问询函》中部分回复内容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为确保回复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沟通，公司拟延期回复《问询函》，预

计延期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延期期间，公司将组织各方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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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